花蓮縣光復鄉戶政事務所甄選約用人員公告
一、職稱：約用人員。
二、職等：無。
三、薪資待遇及工作時間:
           (一)   薪資:月薪28,590元。
    (二) 每日工時8小時(週一至週五上午08:00-下午17:00，午休時間12:00- 13:00) 
四、名額：正取1名，備取1名。
五、工作地點：如職缺機關。
六、工作內容：
    (一) 協辦出納業務(規費收繳) 。
    (二) 受理各項戶籍登記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(三) 其他交辦事項。
七、僱用期限：民國114年4月15日起至114年09月30日止(本案職缺為育嬰 留職停薪期間職務代理人，代理期限預計至114年09月30日止或代理原因消滅）。
八、 資格條件：
     (一)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。
     (二)國內外高中或高職以上畢業，具有2年以上工作經驗。
     (三)熟悉個人電腦應用，如Word、Excel等作業系統。
     (四) 性別不拘，男性需服完兵役(需附役畢證明)或無兵役義務。
九、 遴選方式：
     (一)第一階段：書面審核
1.報名日期：自114年3月24日起至114年3月28日下午5時止。
          2.報名方式：請檢具公務人員簡式履歷表(需附照片並含300字以內自傳)、最高學歷證件影本及其他報名所需表件，於報名截止日前以掛號郵寄（郵戳為憑）或親送花蓮縣光復鄉戶政事務所（975花蓮縣光復鄉中正路一段129號），並請於信封上註明「約用人員甄選」。
          3.證件不齊或逾期者，亦不另行通知或退件。
     (二) 第二階段：面試
          1.由本所依書面審查結果，擇優通知第二階段面試。
          2.錄取名單公告於本所官網，並由本所電話通知錄取人員，未獲錄取者恕不另行通知。
十、聯絡電話：03-8701164#18(劉小姐)。
